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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中，土地权属管理是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保证农村土地整治顺利进行的基础。因此，

理顺土地权属关系、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权属管理至为重要。该文对山东省６６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涉及的土地权属管理工作进行了调研，全面分析了土地权属管理现状，结合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今后土地整治权属管理方面的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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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已日益成为坚守耕地
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成为推动新农村建

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平台。随着农村土地整治

工作的深入开展，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

土地权属调整日益增多，土地权属管理作为保护权

利人合法权益，保证农村土地整治顺利进行的基础

作用越发凸显。理顺土地权属关系，加强农村土地

整治权属管理，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１３］。该文结

合工作实际，就如何加强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中土地

权属管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１　权属管理工作现状

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农
村土地整治权属管理的通知》，对农村土地整治工

作中的权属调整进行规范。山东省也明确提出“县

级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乡镇级人民政府是组织实

施者，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是政策落实和协调承

办单位”，要求各地规范土地整治权属管理工作。

通过对全省 ６６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和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的项目范围、
涉及村庄、安置区的安置方式、土地权属调整的程

序、土地权属调整的方法、涉及村庄的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情况等问题进行的调研，初步摸清了目前山东

省土地综合整治中土地权属管理的状况。

全省６６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共涉及村庄
２４４５个，项目总规模２２．６０万 ｈｍ２，新增耕地１．５１
万ｈｍ２。调研表明，各地在项目申报阶段十分重视
土地利用状况调查，基本能查清项目实施前土地利

用情况和权属状况。６６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因农
用地整治存在土地权属调整的有４个项目区，涉及
村庄４１个，调整土地面积０．０２２万 ｈｍ２，主要是因
为整治插花地和飞地引起的土地权属调整。涉及调

整的项目区都编制了《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并报县

级人民政府审批，履行了公告程序，乡镇政府（街道

办）组织相关土地权利人签订了《土地权属调整协

议书》。４个调整项目区中有１个项目区对调整后
的村庄进行了重新确权登记发证，其他３个项目区
尚未完成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山东省共实施了１０６４个城乡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区，项目区总规模３．５８６万ｈｍ２，涉及
村庄４２７５个。在项目实施前都查清了拆旧区土地利
用和权属状况。各项目区的安置方式，采用异地安置

的有２５７个，采用村内安置的有５０１个，采用货币安
置的有５８个，进行合村并点的１５５个，９３个项目区采
用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增减挂钩涉及土

地权属调整的项目区，进行调地交换的占７０．４２％，进
行经济补偿的占２１．４７％，征收为国有的占５．４９％，
收归镇集体管理的占２．６２％。土地权属调整工作中，
项目区都编制了《权属调整方案》，并报县级以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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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批，相关土地权利人签订了《权属调整协议

书》。新建社区中有２６２个安置区经民政部门批复，
未批复３５９个。合并安置的安置区内土地所有权权
属状况复杂，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土地所有权能够划

分清楚的占７３．８２％，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中采
用分割宗地方式分别划宗；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土地

所有权不能够划分清楚的占２６．１８％，集体土地所有
权登记发证时按土地所有权共有进行确权登记。安

置区宅基地使用权大部分未登记发证，基础设施用地

也大多未单独划宗。

２　权属管理的主要做法

２．１　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都加强了对土地整治中涉及权属管理工作

的领导，能够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例如潍坊市在

土地整治项目所在地成立县级人民政府牵头、有关

部门参加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对土地权属纠

纷的调处、权属调整方案的审批、权属调整成果的验

收、权属调整后的重新确权等工作。通过加强组织

领导，全面推动土地整治权属管理工作，为新形势下

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２．２　查清土地利用现状和权属状况

查清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权属情况是土地整治

中权属管理的前提。一般情况下，各地主要是利用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进行现场核实，确认项目实

施前的各种土地类型，为项目规划和补偿提供基础；

所有权土地的调查主要是依据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

和部分已经开展集体土地确权登记成果，查看集体

土地所有权边界位置，为农用地整治的权属调整奠

定基础；拆旧区土地权属调查主要是利用村庄地籍

调查成果或已发宅基地土地使用证等资料，对尚未

确权的，进行调查、记录，作为拆迁、安置的依据。通

过调查核实，做到权属清楚无争议，图件、数据、实地

一致。例如威海市在项目立项时，安排专人负责，包

村包片，国土资源局相关科室、镇政府和村委负责

人、相关人员到实地进行调查指界，并委托有资质的

测绘单位现场测量，通过对照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现

场测量、调绘，确认核实村界，逐图斑进行核查，对土

地使用者进行确认，对田块进行勘察定界，在土地清

查过程中，做到了权属清晰明了，面积准确无误。对

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由乡（镇）或县级人民政府及

时调处，一时无法解决的，争议土地不划入整治区。

２．３　分析土地权属调整意向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村委会干部结合乡

（镇）和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收

集到的权利人意见、权属现状调查成果和项目规划

方案，调查了解权属调整的初步意向。在项目规划

设计阶段，对涉及权属调整的，初拟权属调整方案，

并将方案在项目涉及的乡（镇）、村予以公告，然后

组织权利人签订土地权属调整协议。个别地方将土

地权属调整协议签订前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土地

权属调整方案需要适当修改的，再签订补充协议。

例如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南沙河头村等６村项
目，在实际工作中，先召集涉及权属调整的村民召开

村民大会，投票表决权属调整方案，表决通过后，将

《土地权属调整方案》报县级政府审批。

２．４　确定土地权属调整方法

农村土地整治中涉及的权属调整主体多元化，

主要涉及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他项权利

的调整。一是在农用地整治项目中，当相邻单位之

间有飞地、插花地，或权属界线不规则时，为方便当

地群众生活、便于农业机械作业，减少灌溉用水和农

机通行引发纠纷，而进行土地所有权调整；二是在土

地增减挂钩项目中，因安置区合村并点、异地安置等

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调整，如有的地方以折旧区复垦

后的土地进行交换，有的在就近的集体土地边界上

进行交换；三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引起所有权

内部土地用益物权调整，包括新增耕地使用权、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调整；四是由于对上述权

利的调整，引起其他相关权利的变更。

各地在土地权属管理工作中，结合不同类型对

象，探索了多种类型有利生产生活的权属调整方式，

调地双方本着“尊重农户意愿，便于农户耕种”的原

则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实际工作中，土地调整的类

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等面积等质量调整。项目区内涉及土地权
属调整的，主要由双方协商，以明显地物为标志进行

划界区分，使交换地块面积大致相当、界线分明，双方

签订换地协议，土地整治工作完成后，便于按协议确

认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例如，对农用地整治中，有

规划道路、泵房、农田水利等工程建设需要占用的耕

地，济南市采取的是从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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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核减，或由项目区政府协调村委会在征得权利人

同意后，从村内机动地中进行等面积等质量补偿，重

新确认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新泰市制定了《村

与村之间集体所有土地调换手续办理程序》，明确了

土地调换的条件、办理程序、提交材料等内容。

（２）按质量折算面积调整。占用村和被占用村
因地形、灌溉条件、土壤质地等原因，土地质量并不

完全一样。不同质量的土地实施等数量交换方式，

往往不被老百姓接受，给土地权属调整带来困难；选

择较远地同等质量地块交换，又给群众生产生活带

来不便。因此，有的县（市、区）改革调地方法，即先

测算占地面积，根据土地质量差异，经所有权和使用

权各方协商，以折算后的土地面积进行交换土地，被

群众广泛接受。例如茌平县的温陈街道北陈庄村与

温庄村，温庄村将本村６ｈｍ２（９０亩）土地调换给北
陈庄村，用于北陈庄村迁建居民住宅及配套建设公

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所有权归北陈庄村；北陈庄村将

本村的６．８ｈｍ２（１０２亩）土地调换给温庄村，用于温
庄村农业生产发展，所有权归温庄村。

（３）经济补偿或经济补偿 ＋调地模式。主要是
经调地双方权利人共同双方协商，参照山东省统一

征地区片价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土地补偿款，报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将土地所有权给予需用地单位；或

先期按亩产值给被占地农户补偿，待折旧区复垦后，

再将土地补给被占地村，进行调地交换。

（４）安置区收归镇集体或征收国有。安置区所
有权收归镇集体统一管理，或征收为国有土地，部分

县（区）采用地这种模式。

２．５　土地确权

土地整治项目竣工后，各地根据土地权属调整

方案进行土地的分配，核实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和

权属状况，进行确权登记。

（１）农用地整治中的新增耕地，一般由所属村
村委会进行发包，并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确认土

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整治折旧区复垦

后涉及调地交换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进

行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归原行政村村集体所有的，由

村集体确权后重新发包使用。

（２）增减挂钩项目中拆旧区，原颁发过的宅基
证进行集中统一收回注销，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在

土地登记簿上注明，并经公告后作废。

（３）对于合村并点、异地安置新建社区的，土地

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确

权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原所有权性质和原登

记主体不变，安置区按各村所占面积分别划宗。由

于新建社区管理机构是乡镇政府，或各村委共同组

成，现阶段尚不能代表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社区内

集体土地所有权，社区内集体土地所有权仍属原村

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遵循

“是谁的就发给谁”的原则，各村各自行使属于本村

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此能够划分所有权界线的，在

土地确权时根据各自的所有权界线，分别划分宗地。

对难以划分土地所有权界线的，采用集体土地所有

权共有方式，确权登记时载明各村分摊的集体土地

所有权面积，主要是按每个村庄的建筑面积占整个

社区总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这种方式是全省增减

挂钩安置社区内最普通的权属管理模式。二是安置

区土地归新建社区农民集体所有。新建社区管理机

构性质为农民集体，能代表村经济组织行使社区内

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确权给社区农民集体。三是

安置区征收为国有的。社区建新区土地办理国有土

地使用手续，其他土地仍然归原农民集体的，一般对

非国有部分确定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原有宅基地使

用权注销。对合并后小区，大部分没有进行土地确

权。进行土地确权的，安置部分，建设二层或三层院

落的宅基地，能够单独成宗的，按实际占压面积确

认，经审查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进行确权

登记发证；新建楼房安置的，参照城镇国有土地的分

摊办法分摊到户，进行确定登记；社区内公共设施用

地等其他建设用地属社区管理机构使用，一般为社

区共有，但大多未确权登记。

３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土地权属争议处理难度大。农村土地权属
争议相当复杂，“问题多，争议大，处理难”。土地权

属争议的主体及成因非常复杂，且年代久远，双方往

往矛盾尖锐，致使证据难以收集，相关事实无法查

清，争议双方各不相让。

（２）土地权属调整不易操作。项目区内部分飞
地、插花地、或界限不规则的土地，权属调整在理论

上可行，但实际不易操作。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地块质量不平衡、农村农民种植习惯、作业半径

等多种原因，农户主观调整的积极性不高。

（３）土地整治项目区权利复杂。目前，新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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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机构大部分是社区管理委员会，现阶段尚不能

代表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社区内集体土地所有权，

因所有权界线无法划定，引发其他土地权利难以确

认。此外，还存在宅基地属违法用地、“一户多宅”、

小区内公共设施如何确权等问题。

４　整治权属管理问题的对策

４．１　加快土地整治立法

《土地管理法》及国土资源部制订《土地开发整

理标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

法》，只规范了鼓励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项目的工程

建设，随着土地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工作中的产权

确认、土地分配、土地置换和重划、基础设施的管护

等亟需出台土地整治法规来加以规范，以调整和保

护好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４．２　加大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力度

工作中应切实加强对土地权属调处工作的组织

领导，首先是成立土地整治权属争议调处领导小组，

抓好土地权属争议的应急机制建设，预防土地整治

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其次是完善土地权属争议调处

机制，贯穿整个土地整治项目始终，实现“定纷止

争”。再次是注意调处方式，农村土地权属争议的

成因复杂、年代久远，要注意减少土地权属争议升

级，减少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４．３　合理引导土地权属调整的范围

调研发现，跨村界的道路、沟渠土地整治过程

中，如不进行权属调整，会形成大量零星地块、造成

权属界线切割地块的复杂情况，不利于生产生活及

权属管理，有的地方鉴于权属调整复杂性，存在主观

回避权属调整的现象，加上群众对土地权属的政策

法律了解不深，给农村土地权属管理工作造成很大

阻力。因此，必须做好整治前地块的分析工作，依据

规划设计方案和权属界线走向，提出切实可行的调

整意见，对群众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在保障农民权益

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自觉进行权属调整。

４．４　规范土地权属管理模式

实践中，因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导致的土地权

属调整经常发生，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坚持依

法原则，严格依照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

规定，通过法定程序明确调整前后的土地产权主体，

准确界定土地界线、用途、面积，在规定的期限内办

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二是要坚持自愿原则，充分征

得土地权利人同意，避免代替包办等不规范行为；三

是要坚持协商原则，编制的土地产权调整方案，要充

分征求各方意见，在各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依法签

订有关土地产权调整协议，并按照协议重新分配调

整后的土地。

（１）土地整治区域跨乡镇、村、组所有权界线
的，农民不愿意进行调地的，整治后的土地按原有土

地位置基本不变，并综合土地面积增加或者减少情

况确定所有权；不属于相邻区域、插花地和不规则区

域，难以按原土地位置确权的，以整治实施前原土地

所有权面积和质量为基础确定所有权。

（２）土地整治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的，
要确保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保证土地承包

经营权得以延续，不改变原承包经营关系。土地承

包经营权已调整的，按照剩余年限签定土地承包经

营合同。调整承包经营权，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

的规定，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

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依法办理报批手续。

（３）整治区域内土地产权人不明确的，必须由
乡镇人民政府出具实际占有人的权属文件证明，经

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后，暂作为行使土地权

利的证明，整治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确定。

（４）土地整治中形成的田间道路、灌排水等公
共公益设施的权属和管理，由整治各方协商确定。

协商不成的，可确定为各方共同所有，由使用受益人

负责管理。土地整治前原土地权利人和他人之间达

成的土地抵押权、土地出租权协议，整治后不变。

４．５　探索安置区新的管理模式

（１）土地整治中一个农民集体向另一个农民集
体集中搬迁建房形成中心村的，原土地所有权不变。

双方达成的使用土地协议，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

准后，可确定搬迁农户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即建设

用地整治引起土地权利设定，作为特殊情况，允许一

个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内部，有另一个村建设宅基地。

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彻底分离。

（２）实行安置区土地征收模式。各地在增减挂
钩工作中，对安置区用地管理进行了有力探索，但从

现有做法看，安置区土地确权还存在一些问题。基

于确保安置区农民长远生计考虑，进一步突出农民

主体地位、壮大农村集体资产，应探索对安置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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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归国有统一管理，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体现，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统一市场交易管理，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

（３）对实行安置区土地由乡（镇）集体统一管理
模式。多村合并容易造成产权争议，特别是随着农

村人口增加需要大量安置土地时，往往产生插花用

地情况，容易造成分配不均确权难度大的情况。探

索将土地权属统一调整到新社区为单位的乡（镇）

农村集体，便于统一管理，并尝试进行乡（镇）农民

集体内的房屋交易，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１］　高向军，彭爱华，彭志宏，等．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１，２５（３）：４ ８．

［２］　胡昱东，吴次芳．我国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问题研究

［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１）：６ ９．

［３］　刘彦随．科学推进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战略［Ｊ］．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１１，（４）：６ 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Ｉ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ｘｉａ，ＬＩＳｈｕ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ｎ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ｏｂｌｉ
ｇｅｅｓ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ｍｏｏｔ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６６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ｒｅｌａ
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１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ｗｏｒｋ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ｅｔａｇｏｏ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１０１·

第３０卷第５期　　　　　　　　　　　　　　　　土地管理与规划　　　　　　　　　　　　　　　　　２０１４年５月


	sddz5.pdf

